
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应用研究项目立项协议书

项目名称：

项目编号：

项目承担人：

主管单位（盖章）：

1、经公开申报、专家评审、社会公示，本项目确定为2018年度山东省金融应用重点研究项目。

2、本项目以项目承担人填写的《山东省金融应用重点研究项目申请书》为有效约束，按计划于   年  月  日前完成。

3、本项目资助经费为     元。协议书签定后，省社科联、省金融学会向项目主管单位账户拨付。

    4、省社科联科普部、省金融学会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评估。

5、本项目的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，结项方式为专家鉴定通过。

6、项目最终成果在经政府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批准的正式报刊上发表、出版社正式出版或向有关领导、决策部门呈送时，须注明“山东省金融应用重点研究项目”。省社科联、省金融学会可将项目成果结集出版或用于社科普及工作。

7、项目实施过程中，如遇项目组成员变更、延长完成期限、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、终止项目协议等事项，须以书面形式报省社科联科普部、省金融学会审批。

8、项目成果所引用资料与图片等，须完整标明出处。最终成果如出现著作权、版权等问题，由项目承担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
9、省社科联科普部、省金融学会为项目实施提供指导，及时办理结项。对不遵守协议的项目组予以批评，直至撤项并追回已拨经费。项目承担人主管单位应为项目实施提供支持。

本协议一式四份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项目承担人、省社科联科普部、省金融学会各执一份，项目主管单位备案一份。

项目承担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山东省社科联科普部（盖章）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金融学会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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